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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流程图

营运部接单

1、填写《委托检测协议书》或合同；

2、确认实验室是否能够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检测；

3、确认收费标准和交费方式。

签署《委托检测协议书》、合同（委托

单）（提前 2 个工作日下单于实验室）

分包

（营运部联系分包方，质量

负责人审核确认分包方）

客户

送样

样品采集

（现场当天）

现场检测

（现场当天）

样品管理员对样品核对、分类、登记、编号，流转

样品到实验室，留样入库

下达检测流转单（检测标准、及任务分配）

样品检测，填写原始记录 通常 3 个工作日特殊除外

原始记录审核（一审）（与原始记录填写共 3工作日）

报告编制或系统打印

（一般 1 个工作日）

报告二审、三审及签字

（每级审核 0.5 个工作日）

报告编制员加盖检验检测

专用章

管理室加盖 CMA 印章等，

营运部发放检测报告给委

托方（客户）

委托方（客户）异议

合同评审

客户

合同执行结束

复测

通过

未通过

审核未通过

无

有

检测报告副本，与检测原

始记录一起存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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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周期规定

1. 采样记录出具时间周期的规定

序

号
具 体 内 容 完成时间（日） 责任人

1
本市范围采样

（含集中空调检测）
当天 所指定的采样负责人

2 外地采样 当天 所指定的采样负责人

3 特大型检测项目 根据具体情况商定后确定 所指定的采样负责人

2. 检测报告出具时间周期的规定

2.1 环境类检测报告出具时间周期的规定

序

号
项 目

检测数据及原始

记录审核（一审）

（工作日）

编制报告

（工作日）

二审

（工作日）

三审、签发

（工作日）

合计

（工作日）

1 BOD、真菌、绿脓、金葡 5 1 0.5 0.5 7

2
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检测

（不含嗜肺军团菌检测）
5 1 0.5 0.5 7

3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评价 ﹡7-10 1 1 1 10-13

4 二次供水 37 项 10 1 1 1 13

5 嗜肺军团菌检测 8 1 0.5 0.5 10

6 其余检测项目 3 1 0.5 0.5 5

7 特大型检测项目 根据具体情况商定后确定

8 备 注

1、﹡该时间为编写环评报告的时间，从检测数据和所需资料齐全

时计算；

2、出具检测数据的时间以应该拿到样品的时间开始计算；

3、含金属参数的检测项目，检测时间按金属种类的多少而增减；其余

水质、土壤、空气与废气样品的检测时间按样品数量的多少而增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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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建材类检测报告出具时间周期的规定

序

号
项 目

检测数据及原始

记录复核

（工作日）

编制报告

（工作日）

审核

（工作日）

签发

（工作日）

合计

（工作日）

1

试块类（砼、砂浆、保温

浆料、水泥土等以到期日

计）

1 0.5 0.5 0.5 2.5

2

需要成型类（水泥、干混

砂浆、保温浆料、保温加

筋材料、装饰装修材料、

防水涂料等）

28 0.5 0.5 0.5 29.5

3 墙体材料 4 0.5 0.5 0.5 5.5

4 管道材料及井盖材料 3 0.5 0.5 0.5 4.5

5 砂、石、路用集料 3 0.5 0.5 0.5 4.5

6 防水卷材 2 0.5 0.5 0.5 3.5

7 钢材、脚手架扣件 2 0.5 0.5 0.5 3.5

8 外掺料、外加剂 3 0.5 0.5 0.5 4.5

9 道路材料化学分析 4 0.5 0.5 0.5 5.5

10
土工类（环刀、击实、无

侧限等）
5 0.5 0.5 0.5 6.5

11

市政类（灌砂、弯沉、模

量、渗水、摩擦、平整度

等）

3 0.5 0.5 0.5 4.5

12 节能板材类 4 0.5 0.5 0.5 5.5

13 节能现场类 3 0.5 0.5 0.5 4.5

14 工程实体类 7 0.5 0.5 0.5 8.5

15 其余检测项目 3 0.5 0.5 0.5 4.5

16
客户委托当日速检及隔

日速检取报告
根据具体情况商定后确定

17 备 注
1、速检仅限于无龄期规定、无养护要求及相关材料标准允许的条件下

进行。


